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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3665    债券简称：汇通转债 

汇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对公司可转债追加质押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汇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张

忠强先生、张忠山先生、张中奎先生和张籍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70,433,332 股，占公司最近一次公告的总股本的 57.95%；本次质押

后，上述股东累计质押股份为 125,462,357 股，占其持股总数的比例

为 46.39%。 

 本次股权质押仅用于为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提供质押担保，

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一、本次补充质押股份的具体情况 

鉴于近期证券市场波动，控股股东提供质押担保的标的证券价格

下跌，导致触及相应的补充质押义务，根据《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约

定，公司控股股东张忠强先生、张忠山先生、张中奎先生和张籍文先

生共追加 57,041,304 股公司股份为“汇通转债”提供补充质押担保，

上述股份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

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限售类型）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资金
用途 

张忠强 是 22,509,273 
是（首发限售

股） 
是 2024/4/29 2028/12/14 

申港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1.09% 4.82% 

为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债提供
补充担保 

张忠山 是 22,509,273 
是（首发限售

股） 
是 2024/4/29 2028/12/14 

申港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1.09% 4.82% 

为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债提供
补充担保 

张籍文 是 6,679,310 
是（首发限售

股） 
是 2024/4/29 2028/12/14 

申港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1.09% 1.43% 

为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债提供

补充担保 

张中奎 是 5,343,448 
是（首发限售

股） 
是 2024/4/29 2028/12/14 

申港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1.09% 1.15% 

为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债提供
补充担保 

合计 - 57,041,304 - - - - - - 12.22% - 

2、本次股权质押仅用于为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提供质押担保，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

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 

数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张忠强 106,716,666 22.87% 26,999,877 49,509,150 46.39% 10.61% 49,509,150 0 57,207,516 0 

张忠山 106,716,666 22.87% 26,999,877 49,509,150 46.39% 10.61% 49,509,150 0 57,207,516 0 

张籍文 31,666,667 6.79% 8,011,833 14,691,143 46.39% 3.15% 14,691,143 0 16,975,524 0 

张中奎 25,333,333 5.43% 6,409,466 11,752,914 46.39% 2.52% 11,752,914 0 13,580,419 0 

合计 270,433,332 57.95% 68,421,053 125,462,357 - 26.89% 125,462,357 0 144,970,975 0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张忠强先生、张忠山先生、

张籍文先生、张中奎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比例未超过 50%。 

2、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张忠强先生、张忠山先生、张籍文先

生、张中奎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

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

续经营能力等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质押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组成，不会影响股东与公司

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的关联情况，不会影响公司控制权

稳定、股份结构及日常管理。 

（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特此公告。 

 

汇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 日 


